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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反目对簿公堂 却只索赔1?
法院判决驳回诉请

父母离婚分房 孩子应占多少份额？

□见习记者 谢钱钱

通讯员 张煜

本报讯 面临较大的购房压

力， 一些父母通常会选择为子女

早早购置房产， 但父母的感情破

裂后， 作为共同产权人的未成年

子女所占份额应如何认定呢？ 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理

这样一起案件。

姚某与胡某原为夫妻， 育有

一子。 夫妻二人及儿子名下有一

套共有房屋， 购买时儿子尚未成

年。 后二人感情破裂， 经法院判

决离婚， 但儿子份额认定成为一

个大难题。

姚某向法院起诉， 认为儿子

对购买房屋没有贡献， 要求确认

儿子应享有涉案房屋不超过 10%

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 涉案房

屋产权登记信息中明确产权系三

人共同所有， 在各权利人就房屋产

权份额未做其他约定的情形下， 应

依法认定 3位权利人对涉案房屋享

有的产权份额均为三分之一。 故判

决姚某对房屋享有三分之一产权份

额。 但姚某对这项判决并不服， 上

诉至上海二中院。

上海二中院认为， 涉案房屋虽

登记于三人名下， 但其时儿子尚未

成年， 亦无任何经济来源， 未对涉

案房屋实际出资， 购房款均由姚

某、 胡某负担， 而共有财产在分割

时应充分考虑各共有人的贡献大

小， 故儿子应适当少分。 考虑到姚

某在婚姻中存在过错， 胡某应当适

当多分。 鉴于胡某与儿子明确表示

两人共同份额不做分割， 法院认

为， 姚某享有涉案房屋三分之一产

权份额， 另三分之二份额由胡某、

儿子共同所有。 据此， 上海二中院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张先生夫妇未满 16

岁的儿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溺亡于一条河中。 张先生认为儿子

落水处的河道公路上没有防护栏，

这才使得儿子在深夜失足溺水。 为

此， 张先生夫妇将河道公路的管理

单位和养护单位一起告上了法院。

然而，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

后， 却驳回了张先生夫妇的全部诉

请， 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广是张先生夫妇的儿子， 由

于学习成绩不佳， 初中结业后， 他

就来到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学习。

2019 年 10 月 1 日晚上， 张广给父

亲打来了电话， 要父亲有空给自己

送几件衣服。 张先生没有想到的

是， 这是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通

话。 第二天， 张先生来到张广的宿

舍却没有找到儿子， 不久他就接到

了一个噩耗： 儿子落水淹死了。 张

先生表示， 张广是在 10 月 1 日晚

大约 10 点在从北川公路往高斯路

方向走时， 在顾家浜桥落水身亡。

张先生认为儿子落水处的桥梁边河

道公路上没有防护栏， 夜间也无路

灯照明， 儿子也因此不慎落水。 公

路署作为河道上公路的管理单位，

市政公司作为河道上公路的养护单

位， 在事发地点没有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和防护栏， 也没有采取任何安

全防护措施，未尽到管理人、养护人

的安全管理和注意义务， 导致张广

死亡后果的发生， 所以他们应当为

张广的死亡负责， 于是张先生一家

将公路署和市政公司一起告上了法

庭， 索赔死亡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

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

但张先生对于儿子死亡原因的

说法， 却受到了两个被告单位的否

定， 在他们看来张广是投河自尽。

公路署认为， 张先生没有提供

证据证明张广因公路没有安全护栏

以及夜间没有路灯照明而导致溺

亡， 相反张先生提供的证据中目击

证人陈述的是张广自行跳河。 张广

在溺亡时不足 16 周岁， 其监护人

履行监护职责不力应承担责任。 公

路署作为公路养护管理单位， 只承

担道路养护的管理义务， 具体养护

方式是依法通过招投标方式由社会

专业养护企业来实施具体养护工

作； 公路署不承担道路和桥梁的规

划、 建设职责。 公路的路灯有专门

管理单位， 并非公路署职责。 公路

是否应安装防护栏， 是道路和桥梁

设计施工的问题， 不是公路养护管

理单位的职责。 据此， 不同意张家

人的诉请。

而被告市政公司也认为， 张广

溺亡不是失足， 与公司没有因果关

系， 公司没有加害的过错， 不同意

张家人的诉讼请求。

据了解， 张广落水处并无监控

摄像头。 于是， 报警人杨女士的证

词就非常关键。 杨女士说， 事发当

天， 她下班回家在途经川北公路上

一座桥头时， 有一个年轻小伙从她

面前跑了过去。 杨女士表示， 之所

以关注这个小伙子是因为当天是台

风天气， 风大雨大， 但小伙子却没

有撑伞。 更让杨女士感到奇怪的

是， 小伙子横穿马路后， 径直跳进

了河里。 “当时我以为他是有东西

掉到河里， 他跳下去捞东西了， 不

放心就在岸边看， 看到那小伙子在

河中间冒出头来， 后来又沉下去没

有再看见那小伙。” 杨女士这才意

识到事情有些不妙， 于是立即报

警。 杨女士回忆， 小伙子在河中也

没有显示出任何挣扎的迹象。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张先生

夫妇主张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不

仅应提供证据证明违法行为的存在和

损害事实的发生， 还应证明侵权主体

的过错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

存在的因果关系。 首先， 张广落水死

亡虽是事实， 令人痛心， 但在落水场

景无法复现的情况下， 其落水的原因

确实并非只有不慎失足一种可能。 张

先生夫妇主张两被告单位承担侵权责

任的依据在于目击者的陈述， 而目击

者的陈述事实上并不能支持张广不慎

失足落水的主张。 因此， 张先生夫妇

主张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 事实依据

是不充分的。 其次， 对于邻河公路在

邻河一侧岸边必须设置护拦和警示标

志并未见有强制性规定， 张先生夫妇

亦未提供可以证明公路管理者、 养护

者负有河边防护栏设置义务的其他依

据。 因此， 张先生夫妇主张两被告承

担侵权责任， 亦缺乏法律依据。 据

此， 法院驳回了张先生夫妇的全部诉

请。 （文中均系化名）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邱恒元

本报讯 “程序猿” 投简历、

约面试， 终于找到一家心仪的科技

公司， 正打算一展宏图， 没想到，

科技公司竟“挂羊头卖狗肉”， 实

际上是一家“网络赌场” 运维公

司！ 日前，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以开设赌

场罪依法判处被告人丁某、 安某、

钱某等 12 人有期徒刑 4 年至有期

徒刑 7 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50000

元至 7000元不等。

2016 年 8 月起， 被告人丁某

以博某公司为名， 在本市某地设立

固定办公地点，伙同被告人安某、钱

某、柯某等多名员工，开发了一款名

为“派乐棋牌”的手机端棋牌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并收取服务费。

该软件内置 10款左右小游戏，

有百家乐、 斗地主、 斗牛、 炸金

花、 捕鱼、 德州扑克、 水浒传等。

其中涉及赌博类的游戏， 玩家都需

要充值获得金币才能玩， 费用从起

初的 1元人民币兑换 1 万金币， 逐

渐改为 1元兑换 1金币。 玩家的金

币也可以提现，比例也是 1：1，但是

会按照提现金额扣除 2%的手续费。

同时， 赌场还会从赌博的赢家获利

中抽取5%谋利。 为了推广软件，公

司还开发了代理充值系统 （由安某

牵头开发），赌场再与代理商分成。

公司的日常运营中， 有一套严

密的工作分工和运作流程： 丁某作

为总经理， 全面负责、 管理公司所

有业务； 安某主管游戏策划 （负责

代理系统和德州扑克业务）； 钱某

主管客户端前端 （负责游戏界面开

发功能业务）； 柯某主管 C++团队

（负责服务器运行、 游戏编程和修

复 bug）， 刘某某和陆某是该团队

的主要员工； 何某主管 PHP 团队

（负责软件服务器后台、 分析代码

和修复 bug）， 何某不在时， 由开

发人员刘某管理； 胡某主管游戏前

端开发 （负责游戏界面展示业务）；

陈某主管游戏运维 （负责游戏代码

内部测试 ）； 杨某主管游戏测试

（负责游戏测试运行）； 毕某主管软

件后台开发和维护 （负责维护代理

系统）。

安某、 钱某、 柯某等 8 名主管

为公司的技术骨干， 知晓软件的赌

博性质， 参加丁某定期召开的会

议， 商讨为赌博软件提供技术支

持， 再将开会内容向刘某、 刘某某

和陆某等员工传达。 公司有一台源

代码服务器， 开发人员会将相关开发

代码上传到服务器， 再上线软件。

2018 年 8 月 10 日， 有网友在下

载该软件后， 发现这是一款赌博软件

并立刻报警， 徐汇公安旋即破获了这

一犯罪团伙。 经鉴定， 从博某公司数

据库中检出订单记录 15 万余条， 订

单总额为 7378 万余元， 收取服务费

至少达 200余万元。

检察官说法

本案中， 丁某等 12 名被告人对

所开发软件的充值、 提现、 抽水功能

有明确认识， 在明知是赌博网站的情

况下， 仍提供软件开发、 技术支持等

服务， 并收取服务费用达 200 ?万元

以上， 根据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

《关于办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属于开设赌场

罪的共同犯罪， 因收取服务费用数额

达到规定标准 2 万元的 5 ?以上， 应

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 “情节严重”。

检察官在这里也提醒程序员们，

在为公司开发软件时， 要注意自己开

发的软件被是否被用于正途， 以免成

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广大网友在使用

棋牌类软件娱乐时， 也要留意软件是

否具有赌博性质， 时刻牢记： 沉溺赌

博， 害人害己。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林桢淑

本报讯 在上海黄浦， 一名

已与养母解除收养关系的男子李

某某， 玩了一出“白眼狼” 行

为。 他伙同他人， 伪造养母之

父， 也就是那个他从小叫外公之

人的死亡证明， 同时策划虚假诉

讼， 将被害人黄华的房产据为己

有。 日前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

被告人李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

期徒刑 12 年，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赵某某

犯虚假诉讼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5000元。

2019 年 4 月， 公安机关接

到报警称： 有人合谋策划虚假法

定继承民事诉讼案， 伪造其叔叔

黄华的户籍证明、 捏造他死亡的

事实， 通过虚假诉讼骗取位于清

真路的房产， 涉案价值约 275 万

元。

经查， 被告人李某某的母亲

黄冰系被害人黄华及其妻子仇吉

的养女， 但黄冰与其养父 （母）

于 1987 年 1 月已自愿解除养父

（母） 关系。 本案中的房产系黄

华、 仇吉和李某某共同共有。 仇吉

于 2014 年已去世， 其唯一法定继

承人系黄华， 因此， 该房屋目前的

共同共有人为承继仇吉份额和拥有

本身份额的被害人黄华， 及被告人

李某某。

2018 年， 被告人李某某因大

量欠债无力偿还， 遂起意伙同他人

欲伪造当时尚在世的黄华的死亡事

实， 策划虚假法定继承民事诉讼

案， 通过虚假诉讼独占房屋产权以

清偿债款。

经过精心策划 ， 李某某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 向黄浦区人

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民事诉讼， 向

法院递交了其伪造的黄华的死亡证

明、 户籍信息、 家庭关系等文书材

料。 并伙同被告人赵某某 （假冒黄

华其他法定继承人） 前往法院参与

民事调解， 捏造被害人黄华已经死

亡、 黄华的其他法定继承人放弃继

承等事实。 致使黄浦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1 月 3 日出具民事调解

书， 协议涉案房产由李某某继承所

有。 之后， 李某某将上述房产变更

登记后将该套房产予以抵押， 并将

抵押得款用于还款及花用。

（文中均系化名）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一对原本感情深厚互

相扶持的亲兄妹， 多年后却对簿公

堂， 而全案诉请仅为 1 元钱借款。

日前， 虹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稍显荒诞的案件。

当事人双方是一对亲兄妹， 家

境贫困， 但感情深厚。 哥哥成绩优

秀， 一路过关斩将成为资深编辑，

组建了美满的家庭； 而妹妹因家里

条件仅够供哥哥读书， 而自己因为

经常交不上学费耽误学业， 最终家

庭事业并不尽如人意。

随着两人后代逐渐长大， 妹妹

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准备出国深造，

无奈囊中羞涩。 此时， 感念妹妹多

年为家庭的付出， 经济条件较好的

哥哥和嫂子合计之下决定出资赞助

侄女求学， 并先后向侄女的账户转

账十几万元。

哥哥还在某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深情追忆自己的成长经历， 内容提

及自己身为长子， 对妹妹心怀愧

疚， 为了“还人情” 资助侄女， 字

里行间透露出浓浓的手足之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几年后事

情突生波澜： 因和妹妹一家逐渐产

生嫌隙， 哥哥将妹妹告上法庭， 要

求确认当年的转账系借贷关系， 并

要求妹妹还款 1元钱。

法庭上， 哥哥言之凿凿地表示

自己目的不在于要钱， 仅是希望给晚

辈树立做人应当知恩图报的良好形

象。 而妹妹则指责哥哥出尔反尔， 称

因母亲多年来一直由自己照顾， 兼之

多种原因， 哥哥才资助自己， 如今却

反称借款， 令人心寒。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 这对兄妹间

的争议焦点在于这笔十几万元的“资

助款” 是赠与还是借贷。

哥哥坚称自己对侄女的资助是借

款， 但是却无法提供借条等证据证

明。 而妹妹提供的文章等证据均可表

明哥哥当时资助时意思表示为赠与，

且赠与行为也已完成。

据此法院认为， 不能证明双方具

有借贷合意， 驳回了哥哥的诉请。

科技公司变身“网络赌场”运维
收取服务费 200余万元 12人被判刑

为独占房产 竟伪造外公死亡证明
被判犯诈骗罪 获刑12?


